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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要求，铁
路部门开始优先向以农民工为主体
的务工人员发售团体票，济南铁路局
的8趟春运临客列车8日起提前面向
用工企业受理团体票业务，5名及以
上务工人员可自行组团办理。

每年春运，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群
体都是春运的主力军，却总有农民工
买不到一张返乡的火车票。如何让这
些辛苦了一年的劳动者舒心地返乡，
值得相关企业和职能部门深思。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购票已经
成为很多人的首选，然而对于许多农
民工来说，文化基础相对较弱，再加
上每天忙于生计，他们极少有精力去
学习网络知识，更不用说运用电脑或
手机进行网络购票了，有时候却不得
不走上排队购票的老路子。

去年春运期间，广州的一对夫妇
因帮他人网络订票取票收取“服务
费”而被刑拘，他们的主要“客户”就
是附近的农民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农民工对于更便利的购票方式
是有迫切需求的。

就在前不久，增加了“抢票”功能
的新版12306网站上线试运行，手机客
户端也已面世，但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新举措给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又能
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记者建议，铁路企业在春运到
来前，应加强与农民工所在企业单
位的联系，开辟绿色通道专留一部
分票源，最大程度地帮农民工解决
不会或没时间从网络订票的烦恼，
给农民工朋友们在春运购票时提
供更多便利。
（作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记者）

敢挡环保检查或因违法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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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上午，2013年度“凡
人歌·山东十大凡人善举”颁奖典
礼，在山东新闻大厦举行，近200

名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见证了
这庄严而又令人感动的一刻。(本
报今日A06-A09版)

几天的活动下来，笔者接触到
了不少平凡英雄的亲人，总有一个
问题在心中反复打转，那就是：“拿
什么抚慰您，英雄的父母亲？”

坦白地说，整个活动期间，联
系及采访刘洪坤、刘洪魁及宋洋
三位英雄的父母是记者最为“头

疼”的事。倒不是说质朴的他们有
多难沟通，但那个问题就像是一
道坎儿立在那儿，经常是电话拿
起来，号码就在手上，却又思来想
去不知该如何开口，生怕自己的

“打扰”会不经意间打破他们费了
好大劲儿才恢复的平静，将老人
心中尚未愈合的伤口再次戳痛。

其实不只是记者，在颁奖典
礼现场，笔者注意到，有很多市民
和观众也有同样的困惑。他们望
着几位低头不语的老人，很想上
前却欲言又止，还有的过去喊了
声“大爷大妈”却又不知该如何将
谈话继续下去。

从7日下午陆续抵达济南，到8

日上午颁奖典礼的现场，短短不到
两天的时间里，几位善良的老人，
为了尽量满足记者的工作及采访
要求，通常是没等你开口就主动提
及，“配合”得叫人心疼，甚至让他们
眼前的“听众”，都要忍住眼眶中的
泪水，才能继续聆听下去。

今天我们用“凡人歌”的形式
来表达对这些平凡英雄的感激与
铭记，纠结和思考“拿什么抚慰
您，英雄的父母亲”这个问题的本
身，或许也是一种敬意的表达。要
知道，是他们英雄的儿女，用自己
的生命铸就了善举，也带给社会

上所有的人，爱与正义的传递。
面对英雄的父母，或许不需

要太多的言语去表达，因为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是相通的，大家对
平凡人的善举有着共同的感悟。
从这一点而言，每一个人其实都
可以做些什么，在遇到有人求助
的时候，在面临道德抉择的时候，
想一想这些平凡的英雄，想一想
可爱可敬的英雄的父母亲，或许，
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了。

生活中的点滴善举，以及每
个人对善的传递，其实就是对英
雄最好的纪念。

（作者为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12月8日，雾霾大范围来袭，
山东17市几乎全线失守，除威海
外，其余16市空气质量均达到重
度污染甚至严重污染的级别。而
就在当天省环保厅组织的一次突
击检查中，竟有企业把执法人员
拦在门外。(本报今日A11版)

雾霾已经成为困扰人们正常
生活的一大环境问题，保护大气
环境、抵制违法排污，已经形成共
识，而接受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
更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都说

“同呼吸，共命运”，治理雾霾离不
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那些把
一己私利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的做
法，自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舆
论的谴责。

如今，雾霾天呈现“常态化”
趋势，减少违法排污的工作相当
迫切，但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就在
8日当天，我省环保厅对辖区内的
排污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个别
企业的保安人员声称自己“职责
所在”，把执法人员拦在大门外。
保安员对“领导”命令的重视可以
理解，关键就在于所谓的企业领
导，是否清楚企业应当承担的法
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全社会都
在积极应对大气污染时，如何处

理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关系。
依法依规经营，是企业的本

分，尤其是在雾霾天常态化的当
下，能否配合执法人员检查，更体
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前不久启动的

《山东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对
重污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提出
了严格要求，环保部门在雾霾天的
突击检查，恰恰对相关企业的排污
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若是先把执
法人员拦下，再利用时间差关闭机
组、停止违规排污，检查可能就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了。

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被检
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必要的资料”。但是，对于“拒绝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的行为，
违法企业应承担的仅是“给予警
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算
一算经济账，个别企业很可能会
采取阻拦执法人员的“妙招”。处
罚力度难以动摇企业通过违法所
获得的利益，恐怕也是诸多环境
问题“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

雾霾天对人们健康的威胁无
需赘言，相关企业更得摆正经济
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天平，从
企业管理者到最基层的员工，对
权利与义务都要有清晰的认识。
当然，要想让企业牢固树立环保
意识，还是要从法律建设入手，让
违法者为违法排污的行为，付出
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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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票升级

别忘了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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